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苏0583执个3号之三

申请人：杨志府管理人。

2024 年 10 月 9 日，本院根据杨志府的申请裁定受理杨

志府类个人破产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2025 年 12 月 3 日，杨志府管理人向本院提

出申请，称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中，全体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已一致通过杨志府债务清偿和解方案，并出具预免责同意

书，请求本院裁定批准债务清偿和解协议。

本院查明：经管理人对申报债权进行审查、债权人会

议核查后，确定了昆山市玉山镇禧尔钢管扣件租赁站等 14

位债权人共计 7120734.92 元的债权，本院已作出(2024)苏

0583 执个 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在个人债务清理

过程中，杨志府提出希望通过和解方式清理个人债务、实

现经济重生。管理人根据协商情况制作了杨志府债务清偿

和解方案，按照该和解方案，对债权额 5 万元（含）以下

的部分，予以全额清偿，债权额超过 5 万元的部分按照 40%

比例清偿；除一笔大额债权分期清偿外（自 2025 年 12 月

至 2029 年 12 月，分 5 期清偿），其他债权均在 2025 年 12

月 15 日前一次性清偿；本案债务人类个人破产程序考察期

为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二年。2025 年 12 月 2 日，经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全体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已一致通过

杨志府债务清偿和解方案，并已向本院出具预免责同意

书。

本院认为：杨志府债务清偿和解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一

致表决通过，并经本院审查，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批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

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杨志府债务清偿和解协议；

二、终止杨志府类个人破产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苏军伟

审 判 员 欧 平

审 判 员 胡凡青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zdqz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耿灿生

附：杨志府债务清偿和解协议及清偿明细表



杨志府债务清偿和解协议

杨志府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向昆山市人

民法院提出类个人破产程序申请。昆山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作出

（2024）0583 执个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杨志府类个人破产程序一案，并

于同日作出（2024）苏 0583 执个 3号决定书，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担

任管理人。

管理人组织债权人债务人协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试点”

工作中若干问题解答》的规定拟定《债务清偿和解方案》如下：

一、债权基本情况，以《债务人待清理债务清单》为准。

二、债务清偿比例、清偿期限和清偿方法

清偿比例：按现有债权总金额的 40%清偿（包含 2024 年在昆山法院签订公

证书确定的清偿金额及车辆折价款、银行存款等其他财产可分配金额），另各债

权人 5 万以内的债权部分增加到 100%清偿。清偿期限：应清偿总额 50 万元以

下的在 2025 年 12 月 15 日前一次性现金清偿（具体支付时间以支付至法院或者

管理人账户为准）；应清偿总额大于 50 万元部分分期清偿，具体见清偿明细表

（备注：签订公证书参加债权分配的 7 家债权人，诉讼费保全费已另提留分

配款，按公证书中确定的金额另行发放，故不在本表中）。

债务人的资产不足以清偿以上债务，由第三方出资代偿人向昆山市人民法

院出具承诺并支付首期代偿款项缴存于管理人账户。

债权人同意按照上述清偿方案受偿，剩余款项不再主张。

三、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债务清偿和解方

案，按清偿方案向债权人分配。在该方案实施完毕且免责考察期届满后，剩

余未清偿债务予以免除，届时债务人可向法院申请免除上述未清偿债务。

四、本案债务人类个人破产程序考察期为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二

年，考察期满申请信用恢复。



债务清偿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自愿履行未清偿债务的，应当按照原债务

清偿比例追加分配。自愿履行的金额与和解协议中已履行的金额合并计算后，

可以相应缩短免责考察期。

五、如债权人会议第二次表决未通过本债务清偿和解方案，昆山市人民法

院未能出具裁定认可债务清偿和解方案的，类个人破产程序终结，第三方代偿

人承诺代为清偿的金额对未同意和解方案的债权人不发生效力。同意和解方案

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以按照预和解协议确定的清偿金额、清偿期限、清偿方式

履行，履行完毕后剩余债务予以豁免并终结执行程序。

六、其他：

和解协议签订后，债务人未能履行债务清偿和解协议的，经管理人或者债

权人申请，由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类个人破产程序。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在和解

协议中作出的债权调整承诺失效。终结类个人破产程序后，符合恢复执行条件

的，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免责考察期间或者免责考察期届满后五年内，确有证据证明债务人通过欺

诈手段获得免除剩余债务裁定，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管理人、债权人有权

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免除未清偿债务的裁定，并根据情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

债务人责任。债务人应当按照原债务继续清偿。

管理人报酬由法院参照有关规定及管理人的工作情况另行核定后由债务人

支付。

杨志府管理人




